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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9

日、2026年4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

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4月8日、2026年4月9日、2026年4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直接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

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初步核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

影响，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幅度加大、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涨跌趋势骤变等情形。 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因公司2024年年度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不符合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条件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相关预告数

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5年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年审机构将进一步实施审计程序并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由此可能导致公司2025年度审定财务报表与2025年度业绩预告存在差异，最终以年审机构

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为准。

（三）行业及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的在线导购及广告业务属于互联网电商下游行业，受行业整体下滑影响，公司2024年净利

润为负，预计2025年将继续亏损。电商格局变动、流量竞争加剧、消费市场阶段性调整、渠道成本增加、投

放平台政策变动等因素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面临受相关不确定性影响导致业绩波动的

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四）其他风险

因已知信息范围、风险识别程度相对有限，仍可能存在未被判断或识别的风险，如公司后续发现明

显且重大实质影响的风险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分阶段予以披露，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以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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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12,

361,427股，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总股本的1.61%。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768,692,614股变更为756,331,187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已办

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11日、2025年10月15日召开八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和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且公司根据相关规

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25%用于股权激励，75%予以注销

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2025年10月16日和2025年11

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八届董事局第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41号）、《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3号）、《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5号） 以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71号）。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16,481,90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14%，最高成交价为4.32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3.9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9,098,097.9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金额已

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4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暨回购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5号）。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12,

361,427股，注销完成日期为2026年4月9日。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已通知债权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注销

已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5号）。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68,692,614股变更为756,331,187股。 公司股本结

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注销回购股份前 本次变动数量 注销回购股份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1,690 0.08% 0 641,690 0.0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68,050,924 99.92% -12,361,427 755,689,497 99.92%

总股本 768,692,614 100% -12,361,427 756,331,187 100%

四、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整

数倍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2,990,

740股，约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总股本的16.00%，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万裕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有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合计持股比例增加至约

16.26%，增加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注销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

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注销回购股份前 注销回购股份后

变动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万裕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106,910,140 13.91% 106,910,140 14.14% 0.23%

袁汉源 106,100 0.01% 106,100 0.01% 0

重庆金嘉兴实业

有限公司

15,974,500 2.08% 15,974,500 2.11% 0.03%

合计 122,990,740 16.00% 122,990,740 16.26% 0.26%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变化， 不涉及增持或减持情

形，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活动、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

条件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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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1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9:15-9:25，9:30-11:

30及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楼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朝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562人，代表股份975,733,1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233%。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493,923,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524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561人，代表股份481,809,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98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8人，代表股份107,796,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06%。

8.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

还包括公司11名董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74,938,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6%；反对68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 弃权108,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7,001,9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31%；反对6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6%；弃权108,18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74,817,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1%；反对85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弃权65,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880,3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03%；反对8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0%；弃权65,48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亚楠、朱行健

3.结论意见：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14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

因，董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东先生确认与公司

及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

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董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董东先生在副总经理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599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2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雄塑科技”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7日以电子通讯的形式向各位持有人发出， 会议于2026年4月10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持有人67名，实际参与持有人67名，代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份额39,702,300份，占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黎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广东雄塑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持有人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同意根据《广东雄塑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设立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

均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9,702,3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0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表决，同意选举伍志峰、蔡盼妹、邓达为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

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上述委员均为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现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39,702,3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0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00%。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蔡盼妹为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为保证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实施，根据《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提

请持有人会议授权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股东权利；

4、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5、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按照《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九、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

权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强制收回份额的调整与归属；

8、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决定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9、为员工持股计划开立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

记；

10、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雄塑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9,702,3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0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00%。

三、备查文件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1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036,056,68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6,211,937,5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824,119,15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9.13726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0765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607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由本行方合英董事长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魏强董事、胡罡董事因公务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2、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列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207,149,

924

99.986779 4,730,483 0.013063 57,117 0.000158

H股

7,690,505,

430

98.292284

133,537,

726

1.706745 76,000 0.000971

普通股合计

43,897,655,

354

99.685709

138,268,

209

0.313989

133,

117

0.00030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普通股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第一期）（债券通）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 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第一期）（债券通）（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2026年4月8日簿记建档，并于2026年4月10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400亿元，前5年票面利率为2.06%，每5年调整一次，在第5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

日附发行人有条件赎回权。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机构批准，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002

证券简称：晋亿实业 公告编号：

2026-009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3,897,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2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蔡永龙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81,349 99.7614 795,100 0.2071 120,700 0.031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000,849 99.7665 795,100 0.2071 101,200 0.0264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011,449 99.7692 795,100 0.2071 90,600 0.0237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13,249 99.7437 884,800 0.2304 99,100 0.0259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21,749 99.7459 856,100 0.2230 119,300 0.031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71,749 99.7589 800,600 0.2085 124,800 0.032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8,182 91.2564 885,200 7.4809 149,400 1.262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851,649 99.7276 880,100 0.2292 165,400 0.04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848,882 91.6849 884,800 7.4775 99,100 0.8376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0,857,382 91.7567 856,100 7.2349 119,300 1.0084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0,907,382 92.1793 800,600 6.7659 124,800 1.0548

7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798,182 91.2564 885,200 7.4809 149,400 1.26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丽梅、陈世颐、曹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88011

证券简称：新光光电 公告编号：

2026-009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 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康立新女士（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2025年10月11日起6个月内，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主体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含）且不超过1,000万元（含）。 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2026�年4月10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康立新女士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自2025年

10月11日至2026年4月10日，康立新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7,320股，约

占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11%，累计增持金额为5,001,569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已达到本次计划增持金额

的下限，未超过上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康立新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5,677,093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100,000,000股）

5.68%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康为民 44,654,000 44.65% 康为民与康立新系兄妹关系； 康立

新与林磊系母子关系；康为民、康立

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林磊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康立新 5,677,093 5.68%

林磊 2,017,364 2.02%

合计 52,348,457 52.35%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康立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10月11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10月11日～2026年4月10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500万元～1,000万元（含）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10月11日～2026年4月10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2025年10月11日～2026年4月10日， 康立新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

台实施增持公司股份：107,320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5,001,569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100,000,000股）

0.11%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

52,455,777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

52.46%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自2025年10月11日至2026年4月10日，康立新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7,320股，约占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0.11%，累计增持金额为5,001,569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本次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增持主体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6-023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5,611,0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85

注：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上市公司在计算相关指标时，应当从总股本中扣减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故计

算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时已剔除公司回购专

户中持有的股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建国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爱萍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4,493,246 99.8988 838,698 0.0758 279,116 0.025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4,531,046 99.9023 885,898 0.0801 194,116 0.0176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4,377,360 99.8884 832,898 0.0753 400,802 0.0363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4,284,560 99.8800 905,498 0.0819 421,002 0.0381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4,457,046 99.8956 858,898 0.0776 295,116 0.0268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3,300,946 99.7910 2,115,828 0.1913 194,286 0.017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29,02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2,337,8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33,168,589 99.1955 885,898 0.6598 194,116 0.144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290,082 97.0082 431,633 2.0636 194,116 0.928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2,878,507 99.5991 454,265 0.400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75,506,447 99.3883 885,898 0.5016 194,116 0.1101

6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74,276,347 98.6917 2,115,828 1.1981 194,286 0.11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已回避表决第6项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律师：谭冬梅、马欣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

2026-04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的《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

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

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就交易细节进一步沟通商讨，交易方案受交易各方成交

意愿以及相关监管要求等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除已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

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公司

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本

次交易的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取得上海肖克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FIRST�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 （富士德中国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品种：A股股

票，证券简称：盈方微，证券代码：000670）自2026年1月6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1月6日、1月13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2026-004）。

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1月20日开市

时起开始复牌。

2026年2月13日和3月14日，公司披露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具体情况请查阅《关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2026-022）。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并依

照法定程序召集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后续审批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有权机关批准

（如需），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

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的《盈方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中详细披露了本

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 并注意投资风

险。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次交易预

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3、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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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于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9日连续3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价涨停。公司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

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 公司对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30

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

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2025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广东原尚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业绩预告的问询函中需要会计师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原尚股份预

计2025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截至本

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仅执行了部分审计工作，在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工作中尚未发现与上述数据存

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我们现阶段无法对原尚股份营业收入扣除后的具体金额予以明确。 ”

公司已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于2026年2月14日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于2026年3月10日披露了《广东

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2），于2026年3月24日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

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于2026年4月8日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6年4月10日，公司股价涨停，收盘价为26.41元/股，公司最新市净率为5.08倍。 根据中证指数网

(www.csindex.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最新市净率为

1.39倍。 公司目前的市净率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三、持续亏损风险

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791.27万元、-5,

335.89万元、-4,053.77万元。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6-00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6,400.00万元到-7,600.00万

元，预计2025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800.00万元到-6,90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200.00万元到-7,400.00万元。 公司未来的整体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生产经营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告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